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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作为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汽模”或“上市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对天汽模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进

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资金及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39号”文核准，天汽模于 2016

年 3 月 2 日公开发行了 42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42,000 万元。发行方式采用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含原

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余额由

承销团包销。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6]128 号”文同意，上市公司 42,000 万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于 2016年 3月 24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汽模转债”，债券

代码“128011”。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总额为 42,000万元，原股东优先配售 2,883,760

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8.66%。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汽模转债为

1,316,240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1.34%。网上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的有效申购

数量为 608,468,480张，即 6,084,684.80 万元，中签率为 0.2163201617%。承

销团包销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数量为 0张。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 950 万元、证券登记费

4.2 万元后的余额 41,045.80 万元已由保荐机构于 2016 年 3 月 8 日汇入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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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进行验

证，并出具了“瑞华验字[2016]12010005 号”《验证报告》。 

 （二）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单位：元 

募集资金净额 
本年使用金额 

累计利息收入净额 
年末余额         

(银行存款)    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410,458,000.00  132,323,940.87 13,758,644.02 145,139,026.60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天汽

模制订了《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放、

使用管理、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和报告等作出了具体规定。该制度于 2010 年

12月 7日经天汽模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2016年 3月 31日，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的规定，天汽模、天汽模全资子公司天津天汽模志通车身科技有限公

司与保荐机构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浦嘉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四方监管协议》。报告期内，《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履行未发现问题，募集

资金专户数量符合交易所相关规定。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天汽模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浦嘉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

户，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账户余额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浦嘉支行 
77130155300000319 3 个月定期 20,000,0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浦嘉支行 
77130155300000319 35 天 104,000,0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浦嘉支行 
77130155300000319 理财户 16,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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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账户余额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浦嘉支行 
77130155300000319 

募 集 资 金

专户 
3,901,778.1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浦嘉支行 
77130154740006113 

志 通 募 集

资金专户 
1,237,248.47 

合计   145,139,026.60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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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1,045.8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3,232.39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7,907.7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汽车用大型多工位级

进模具开发制造及应

用产业化 

否 41,045.80 41,045.80 13,232.39 27,907.76 67.99% —— 2194.62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41,045.80 41,045.80 13,232.39 27,907.76  ——  —— 2194.62 —— —— 

超募资金投向                     

无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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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  41,045.80 41,045.80 13,232.39 27,907.76  ——  —— 2194.62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无       2194.62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将部分车身零部件冲压、汽车车身分总成装焊业务的实施地点，由天津市北辰经济技术开发

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内变更为天津市滨海高新区高新二路与风光大道交口，涉及募集资金

规模约 8,000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止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公司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为 13,215.199 万元，于 2016

年 4 月完成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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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2017 年 10 月 20 日，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部分变更“汽车用

大型多工位级进模具开发制造及应用产业化”项目的实施地点。 

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汽车用大型多工位级进模具开发制造及应

用产业化”，该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天汽模志通车身科技有限公

司，实施地点位于天津市北辰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内。项目建设

内容为“汽车用大型多工位级进模具的研发制造、车身零部件的高速自动冲压、

汽车车身分总成装焊”，主要产品为“汽车用大型多工位级进模具、车身冲压件、

车身分总成装焊服务”。 

本次拟将部分车身零部件冲压、汽车车身分总成装焊业务的实施地点，由天

津市北辰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内变更为天津市滨海高新区高新

二路与风光大道交口，涉及募集资金规模约 8,000万元。 

（三）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的项目本年度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不存

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形。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天汽模严格执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有效执行

四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占用、委托理财等情形；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天汽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已披露情况一致，未

发现募集资金使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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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                     

                  李强                    徐疆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 4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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